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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好生活
民法典相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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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①：8月29日，建安区
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辖
区学校给孩子们发放交通
安全宣传页，倡导文明交通

魏红伟 摄
图②：8月30日，市公安

局东城分局民警在东城区
实验学校周边值守护学岗，
为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的校
园及周边环境 宋珊 摄

图③：8月30日，禹州市
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上
学高峰时段为孩子家长提
供帮助，保护孩子们平安进
入校园 张汇涛 摄

图④：8月29日，长葛市
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走进
辖区学校，采取组织观看交
通安全视频、讲解案例等形
式，给同学们上交通安全

“开学第一课” 周佳 摄

只为每一个孩子上下学平安

班级群群主请注意
开启入群验证功能
8月23日至29日市区110警情

8 月 23 日至 29 日，许昌市公安
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
报警求助和咨询 8862 起，具体情况
如下。

1.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8 月 16 日
至 22日略微上升。

2.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8 月 16 日
至 22 日有所下降，网上刷单类、冒
充熟人类诈骗较为突出。

3. 交通事故类警情数量较 8 月
16日至 22日有所上升。

【警方提醒】新学期开始，班级
群又活跃起来，潜藏在班级群里的
诈骗分子也蠢蠢欲动，以收取资料
费、学杂费等为由行骗。

“通知：各位家长，新学期语
文、数学新增的资料费一共是278
元，收到的家长请微信转账……”
刚一开学，我市就有多位家长报
警，说在班级群里收到这样的信
息。经查，此信息是虚假信息，系
诈骗分子冒用老师的微信账户名
和头像所发。

开学季是针对学生家长诈骗
高发期。为避免学生家长落入诈
骗陷阱，班主任有必要对班级群成
员的身份进行一次核查，尽快将身
份存疑的账号清除。同时，要启动
入群验证功能，避免陌生人随意加
入班级群。广大家长在日常生活
中也要注意，莫随意向他人透露班
级群名称、二维码等信息，切勿轻
信群成员要求转账、收费的信息。
若遇到自称老师的人要求转账，家
长应先打电话给老师或学校进行
核实。 （董全磊文彦红）

眼下正值开学季，一些家长图方
便 让 孩 子 单 独 骑 电 动 车 上 学 。 殊 不
知，未满 16 周岁骑电动车既危险又违
法。

去年年底，建安区一名 13 岁少年
骑电动三轮车上路，不慎发生事故，导
致一人死亡。近日，记者从建安区人
民法院获悉，此案已判决，少年的父母
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
小超（化名）家住建安区某村，是
一名中学生。2022 年 12 月，年仅 13 岁
的小超在村子里骑电动三轮车时，与
前方同向的行人王某、杜某发生碰撞，
导致王某、杜某受伤，杜某经医院抢救
无效死亡。交管部门认定，小超负事
故的全部责任。今年 1 月，许昌莲城司
法 鉴 定 所 对 杜 某 的 死 亡 原 因 进 行 鉴
定，鉴定意见为：死者杜某符合道路交
通事故致颅骨骨折，重度颅脑损伤而
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杜某的家人与小超
的父母协商赔偿事宜未果，遂诉至建
安区人民法院。该法院审理后认为，

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。发生交通
事 故 造 成 损 害 的 ，应 当 依 法 予 以 赔
偿。本案中，小超作为侵权人，应当对
杜某的家人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
担赔偿责任。事故发生时，小超的年
龄已满 8 周岁未满 18 周岁，系限制民
事行为能力人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
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监护人承担侵权
责 任 。 小 超 的 父 母 作 为 小 超 的 监 护
人，依法应当承担该事故的赔偿责任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典》的相关规定，该法院判决小超的父
母一次性赔偿杜某的家人因杜某死亡
而产生的各项损失 82万余元。

【法官说法】
彭利娟（建安区人民法院民一庭

法官助理）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 72 条第 2 项明
确规定，驾驶自行车、三轮车必须年满
12周岁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
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。

法律和规则制定的目的不是惩罚

而是保护。未成年人因年龄及行为能
力的限制，心智不够成熟，安全意识不
强，在道路上的应变处置能力相对较
弱，骑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，从而造成
本人或者他人受伤。家长切勿认为以
自家孩子的身高和技术能够很好地掌
控自行车、电动车，且已佩戴头盔，或
有成年人陪同，从而放任未满法定年
龄的孩子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骑行。
一旦发生意外，后悔晚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188
条规定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
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监护
人承担侵权责任。监护人尽到监护职
责的，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。

少年骑电动三轮车出事故
父母负全责！

□ 本报记者李小娟通讯员陈叙鸣

因为琐事闹离婚
接受调解终和解
本报讯（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

郑迎莹 屈晓）“ 感 谢 你 的 耐 心 调
解！今后我们一定相互关心、相互
体谅，经营好我们的生活。”近日，
市民马先生和李女士向魏都区五
一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
王彩红表达了谢意。

马先生与李女士结婚多年，前
者从事长途运输长期在外奔波，后
者在家照顾孩子。双方因家庭琐
事吵闹不断，马先生以李女士不善
打理日常家事且经常无理取闹为
由，要与李女士离婚。李女士不愿
离婚，向五一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
会寻求帮助。

调 解 员 王 彩 红 受 指 派 处 理 该
案件。她深入当事人所在小区进
行走访，了解到马先生为人随和、
勤快、孝敬父母，经常在回家后买
菜、做饭、收拾家务，基本上没与他
人吵过架。而李女士因夫妻之间
怄气，多次报警说马某要打她，被
民警批评教育。马先生感觉非常
丢人，一怒之下要与李女士离婚。

王 彩 红 征 得 双 方 当 事 人 同 意
后，上门进行调解。她先为李女士
分析了马先生在外打拼的艰辛和
撒 谎 报 警 对 夫 妻 关 系 的 严 重 影
响 。 随 后 ，她 又 劝 马 先 生 换 位 思
考，多体谅妻子在家照顾孩子的不
易。最终，马先生和李女士主动承
认错误并达成和解协议。


